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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

告的虚假记 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 

一、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1

年4月2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、第七届监事会

2021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为中化扬州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

公司拟为参股公司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

扬州”）按40%的持股比例对其提供担保。  

为保障其持续经营现金流，中化扬州向中化集团提出内部贷款申

请，但需按要求提供股东方担保。公司持有中化扬州40%的股权，为

提升中化扬州的盈利能力，保障资金需求，公司拟按40%的持股比例

对其继续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,000万元的担保，担保期限为5年。 

本公司董事任腊根为中化扬州董事，在董事会审议该事项时公司

关联董事任腊根回避了表决，符合相关规定。 

二、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 

企业名称：中化扬州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 

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21081782092973T 

成立日期：2005 年 12 月 23 日 



住所：江苏省仪征市扬州化学工业园区中化路 1 号 

经营范围：码头及其他港口设施服务、港口货物装卸、仓储和港

内驳运服务[包括港口经营许可证和港口危险货物作业附证所列危险

货物]；在库区内提供货物装卸、物流、仓储服务[包括危险化学品经

营许可证许可范围]；石油及其制品、化工品及原料（需前置许可须

经相关部门批准），非直接食品植物油的仓储、装卸及废油、下脚料

的加工利用业务；石化库区及相关配套工程，码头的开发经营及技术

信息咨询服务；石化设备销售及技术信息咨询服务。（不涉及国营贸

易管理商品，涉及配额、许可证管理商品的，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

请）。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

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中化扬州是由公司和中化集团下属的中化能源物流有限公司共

同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，双方持股比例为 40%和 60%。中化扬

州成立于 2005 年 12 月。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中化扬州总资产

为 26,272 万元，净资产 16,969 万元，资产负债率为 35.41%。2020

年度，该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8,448 万元，净利润 1,796 万元。 

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中化扬州担保额度为 8,000 万

元，实际担保余额 2,760 万元，占公司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

资产 0.99%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担保对象名称 
担保额度相关公

告披露日期 
担保额度 

实际发生日期（协议

签署日） 

实际担保

余额 
担保类型 担保期 

中化扬州 
2016 年 04 月 26

日 
8,000 2019 年 03 月 14 日 1,600 连带责任保证 5 年 

中化扬州 
2016 年 04 月 26

日 
8,000 2019 年 03 月 23 日 1,160 连带责任保证 5 年 



三、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
本次审议的担保的总金额为 5,000 万元，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

证。 

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议案且公司与有关机构依法签订正式

担保合同或协议后，公司将根据生效的担保合同或协议的约定承担担

保责任。  

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以上担保额度内办理相关担保手

续，并签署相关担保合同或协议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为提升中化扬州的盈利能力，保障资金需求，拟以本公司持有股

份比例对其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5,000 万元的融资担保，担保期限为 5

年。中化扬州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相应担保，该担保对股东方公

平、合理。中化扬州同时将对此项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以保障此项担

保的安全性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

截至目前，包括拟为中化扬州提供的担保，公司实际批准的对外

担保额度为 8,000 万元。 

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实际担保余额为 2,760 万元，占公司

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0.99%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此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二次会议通过，其

中，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。被担保方中化扬州为公司持股 40%的参股



公司，本次担保金额为不超过 5,000 万元人民币。中化扬州其他股东

按照股比提供担保。本次被担保对象的主体资格、资信状况及对外担

保的审批程序均符合公司对外担保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该项担保是合

理的，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，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南京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4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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